
 

2021年第七期“刑走天下”学术圆桌研讨会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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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晚，由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秘书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及刑事司法学

院共同举办的2021年第七期（总第17期）“刑走天下”学术圆桌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顺利举行。

湖北省法学研究行业党委委员、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

长、反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康均心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

究会副会长郭泽强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副会长周

详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助理、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焦俊峰副教

授，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杜治晗老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

法学院张正宇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姚培培老师，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涉外法律业务

部部长余飞律师，湖北中珈泰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邢丽莎律师以及刑

事司法学院、法学院、法律硕士教育中心的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解与适用：聚焦妨害安全驾驶罪”为题，邀请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刑法学博士研究生张禹，硕士研究生秦川、周佳凝、张德权、高任飞、张国雄围绕妨害安全驾驶罪的

六大热点问题进行主旨发言。研讨会由主旨发言、点评、交流互动、总结等环节组成。

主持人黄卓成首先对“刑走天下”学术圆桌研讨会进行了简单介绍，分享了前16期研讨会的内容，表

示将继续根植法律研究，以“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为活动宗旨，进一步扩大“刑走天下”学术圆桌研讨

会品牌活动的影响力，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主旨发言阶段，秦川主张本罪的立法是回应社会呼声、弥补法律空白，适用本罪时应立足刑法的谦抑

性，更好的实现预防犯罪的效果；张禹认为设立本罪是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体现，由此进一步完善了我

国关于交通领域的刑法规制体系；周佳凝对本罪的暴力和抢控行为进行了界定，认为法秩序的合理期待要

求驾驶人员应当坚守自己的驾驶岗位；张德权主张应将载客量较多、紧急制动难度较大的交通工具纳入本

 

请输入关键字

首页 学院概况 师资队伍 学院动态 教学动态 学术科研 学生园地 合作培训 招生就业 校友之窗 规章制度 实验中心

http://cjs.zuel.edu.cn/main.htm
http://cjs.zuel.edu.cn/main.htm
http://cjs.zuel.edu.cn/3111/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13/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12/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14/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15/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16/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17/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18/list.htm
http://xiaoyou.qcat.com.cn/news.asp?id=3
http://cjs.zuel.edu.cn/3120/list.htm
http://cjs.zuel.edu.cn/3160/list.htm


罪“公共交通工具”的范围；高任飞从公共安全的概念出发，论述了支持“多数说”的观点理由，阐述了

本罪危及公共安全的抽象、具体危险犯界分问题；张国雄通过对比德日刑法理论，厘清了本罪与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行为造成危险程度不同的情形下两罪的适用路径。

点评阶段，郭泽强副院长指出，刑法的解释必须要立足刑法体系，不能孤立看待本罪中的暴力，应通

过与其他罪名的对比分析予以界定；周详教授提出可深入研究无人驾驶情况下本罪的犯罪问题，并认为辱

骂、挑衅等语言刺激效果与暴力无异，今后可考虑入罪；焦俊峰副教授认为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我们从多

元化途径出发开展社会治理，可以运用其他手段规范犯罪行为；杜治晗老师通过分析比较其他罪名，认为

理解本罪应当注意体系性解释，本罪的法定刑设置仍有待研究；张正宇副教授认为本罪实施暴力的主体还

可以包括车辆以外的人，并对德国刑法中的准抽象危险犯进行了分析介绍；姚培培老师主张研究刑法罪名

应以案例为基础，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刑法第114、115条的兜底条款，而非刑法分则第二章

的兜底条款；余飞律师希望发言人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对实务的关注度，提高演讲水平；邢

丽莎律师从实务角度入手，认为可以从具体案件中的行为手段、行为情景、行为对象等判断行为的危险

性。



总结阶段，康均心教授指出，应从正反两方面看待当前回应社会关切、关注民生热点的立法现状，并

对本罪的客观方面进行了系统综合性的分析，并由此延伸至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之间的衔

接竞合与协调平衡问题，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对本罪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完善建议。

在康均心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刑走天下”学术圆桌研讨会已经成功举办了17期，逐步形成了一个在

校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今后，我们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法治中国建设，针

对刑法适用中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开展“刑走天下”学术圆桌研讨会，发挥刑事法治效能，使研讨

会成为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响当当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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